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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警員和消防員一起為傷者急救，另外有警員在附近搜索其他爆炸
品

檢控官出書涉教人避刑責 律政司內部調查

警方演練嚴謹 杜絕假記者

大公報記者
黃慶輝（文）林良堅（圖）

警方反恐演習 跨部門250人參與

是項演習由跨部門反恐專責組聯
同警務處、入境處、海關和消防等
250人參與，第一部分，警方模擬有
「暴徒」 在離境口岸的小巴站旁的垃

圾桶放置土製炸彈，當發現有軍裝警
員巡邏時，遙距引爆炸彈，垃圾桶隨
即冒出大量白煙。小巴站旁的模擬排
隊乘客有一人當場死亡，有人燒傷或
骨折，另有一名警員受傷流血。衝鋒
隊及消防隨即到場支援，協助傷者送
院。

恐襲風險級別維持中度
第二部分為模擬在落馬洲支線管

制站入境大堂內，有入境人員在發現
一個無人看管的可疑背囊，隨即匯報
要求增援。警員到場調查後，發現為
可疑爆炸品，衝鋒隊、入境處及海關
隨即疏散人群，港鐵亦發出廣播通知
。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及後到場使用拆
彈機械人，用水炮摧毀炸彈，之後檢
查發現背囊內的爆炸品有鐵釘，估計
破壞威力可達50至100米範圍。

朱文龍表示，因應近月香港有多
宗涉及土製炸彈的案件，當中有極端
的暴力分子於人流稠密的地方放置和
引爆炸彈，手法與其他國家常見的恐
怖襲擊十分類似，情況令人憂慮，所

以大眾必須警惕，慎防 「本土恐怖主
義」 冒起。他提醒市民如發現有可疑
物品，應即時遠離並報警。他續指，
香港恐襲風險級別維持中度，表示香
港有可能受到襲擊，但未有相關的
具體情報，會繼續收集情報以預防威
脅。

重點網上巡邏蒐情報
《大公報》記者問到有暴徒公然

在網上承認放置炸彈，警方如何加強
網上追緝恐怖分子。

朱表示，互聯網虛擬世界一直是
警方重視的地方，亦是警方重點情報
蒐集及巡邏地方，他重申在互聯網發
生罪行和真實世界沒有分別，一經犯
法會被拘捕，恐怖主義在各國很多時
都是透過互聯網散播極端主義和信息
，所以未來警方會繼續加強有關方面
巡邏工作。

今年一月下旬至二月初，明愛醫
院、深圳灣口岸及港鐵羅湖站先後發
現土製炸彈，警方深入調查後，早前
突擊搜查全港22個目標地點，行動中
於大角咀必發街一棟商業樓宇檢獲三
個土製炸彈半製成品及三個遙控爆炸
裝置，以及2.6噸化學物品。連串案
件令公眾關注爆炸品的威力。

因應黑暴變本加厲，已走
向極端的本土恐怖主義。警方
跨部門反恐專責組昨日在落馬
洲支線管制站進行 「奪峰」 的
反恐演習，分別模擬蒙面 「暴
徒」 在小巴站旁的垃圾桶放置
土製炸彈，造成大規模傷亡；
以及模擬在離境大堂發現爆炸
品，並由爆炸品處理課（EOD
）機械人即場引爆。跨部門反
恐專責組高級警司朱文龍表示
，極端暴力分子的手法與其他
國家常見的恐怖襲擊十分類似
，大眾須警惕，慎防 「本土恐
怖主義」 冒起。

模擬暴徒落馬洲口岸放炸彈

▲警方模擬恐怖分子在小巴站的垃圾桶放置遙控炸彈，當巡邏警員行近
時引爆，多個在小巴站等候的市民受傷倒地

【大公報訊】記者黃慶輝報道
：在深水埗、長沙灣及旺角經營7
間找換店的東主夫婦疑 「走數」 千
萬，日前（18日）向警方自首後，
已獲准保釋候查。但隨即因涉嫌違
反《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條例》，昨日被海關拘捕，兩夫婦
被押往位於北河街的找換店搜證，
關員在行動中檢走大批文件。

涉案夫婦分別為姓江（57歲）
男子及姓廖（51歲）女子疑因生意
失敗而捲款填債，涉及金額高達

1170萬元。他們失蹤多日後，至
（18日）上午自行到深水埗警署自
首，涉嫌 「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被捕。昨日下午兩人涉嫌干犯香港
法例第615章《打擊洗錢及恐怖分
子資金籌集條例》及無牌經營深水
埗一間找換店被海關拘捕。

海關貿易管制處金錢服務監理
科總貿易管制主任郭翠華表示，被
捕女子為兩個金錢服務經營者牌照
的持牌人，被捕男女違反《條例》
規定，包括在審查時失職，在單據
上未有清楚列明匯款人或找換人的
姓名及地址，以及進行大額交易時
未有通報海關等。因此海關於3月
16日及17日臨時吊銷涉案女東主
兩個金錢服務經營者牌照，涉及七
間位於深水埗、旺角、長沙灣的找
換店。經深入調查後，發現其中一
間位於深水埗的找換店屬於無牌經
營。郭續指海關會向被捕人士錄取
口供及處理檢獲的文件。

【大公報訊】記者施文達報道：刑事
檢控官翁達揚與私人執業大律師梅碧思合
著的《孩子必須知的法律常識》教導青少
年 「避開法律陷阱，了解人權保障」 涉嫌
違反批准出書的附帶條件，有利益衝突之
嫌，律政司已展開內部調查，並勒令翁達
揚不准再處理涉及所謂反修例引起的公眾
秩序活動案件。

司法機構無審批指引
翁達揚與梅碧思合著的法律童書《孩

子必須知的法律常識》其中章節 「在公眾
地方藏有攻擊性武器」 ，引用的例子講解
以偏概全，有機會誤導 「有心人」 以為法
律條文存灰色地帶，鑽空子逃避刑責。翁
為著作寫的序言，立場偏頗，他提到 「是
時代選中了我們，我在寫這本書時正正經
歷香港最重要和最嚴峻的歷史時刻，還記
得6．16的那個父親節是多麼的震撼人！
……香港人，加油」 ，有法律界人士指身
為檢控官必須遵守檢控守則3.1條 「檢控
人員代表社會，行事不偏不倚，必須公正
客觀地協助法庭找出真相……」 ，質疑翁
的著作及立場涉存在利益衝突。

據悉，翁達揚出書前已向部門首長，
刑事檢控專員申報批准出書，其附帶條件
包括不會與他本身的政府僱員職務有衝突
、其外間工作不會令政府感到尷尬等。律
政司現已就他是否違反批書條件，展開內
部調查。

退休裁判官黃汝榮表示他在任裁判官
時，曾向部門申請在雜誌撰寫法律專欄，
他指出司法機構沒有明確的審批指引。翻
查律政司檢控守則第23.3條 「控方有義務

在適當情況下協助教育公眾如何進行檢控
程序」 ，黃續指若司法人員的外間工作
與教育性質有關，可豁免申請。

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指出，檢控官
翁達揚應向上司講述書本內容，若批准信
清楚附上附帶條件，便不會出現利益衝突
問題。

他續指過去司法部門的慣性審批，是
信任申請人會履行公務員守則。江樂士建
議律政司應收緊司法人員申請外間工作的
審批程序。

律政司回覆《大公報》查詢時指，正
按內部既定程序處理事件，因此不宜進一
步評論，律政司設有適當機制處理實際或
潛在利益衝突的情況，包括授權予沒有實
際或潛在利益衝突的人員處理案件、將相
關人員調派往其他組別或科別等。

去年九月暴亂期間，有律政司檢控官
被指在Fb留言，教示威者一旦被捕， 「記
住唔好講嘢唔好簽任何文件直到律師來」
，被質疑是教人逃避調查，該檢控官最終
被調職。

無牌找換店夫婦 走數千萬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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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爆炸品處理課到場，出動炸彈機
械人協助

▼警方爆炸品處理課人
員在現場處理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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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黑暴近月連環策動
多宗炸彈爆炸案，警方跨部門反恐專
責組昨日向傳媒模擬極端恐怖分子放
置和引爆炸彈的殺傷力，為令演習更
為逼真，警方揀選了近日因新冠肺炎
疫情下已封關的落馬洲支線管制站的
禁區範圍內進行。

警方是次採訪安排嚴謹，傳媒代
表必須合乎在政府新聞處登記的媒體

機構外，早前暴亂聲稱的 「記者」 ，
以及城大、科大、中大等大學記者，
一個都未有參與。

昨早10時，是次參與的中外媒體
超過40家，記者人數近70人，報名的
記者預先在警總集合，到達後每名記
者要經過警方公共關係科人員核對記
者證和身份證，才能坐大巴赴落馬洲
支線管制站。

▲是次參與採訪的記者都須經過預先登記及認
證 大公報突發組攝

是時代選中了我們。我
在寫這本書時正正經歷香港
最重要和最嚴峻的歷史時刻
，還記得6．16的那個父親
節是多麼的震撼人心！

這本書是獻給香港所有
的年青人。你們一直的堅持
、熱誠和良知正是香港人的
希望；香港的未來是屬於你
們的。香港人，加油！

▲翁達揚出書教導青少年 「避開法律陷阱，了
解人權保障」 ，涉嫌違反批准出書的附帶條件
，有利益衝突之嫌 大公報記者文澔攝

場景二：入境大堂

場景一：小巴站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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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取走證物，作進一步調查

書中涉撐暴內容


